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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生态环境局
关于开封市解放路中段地热能供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宝石花同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封分公司：
    你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296MA9GKWGL8Q）上报的由河南尚真科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编制完成的《开封市解放路中段地热能供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，
并已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经研究，批复
如下：
    一、项目概况。项目位于开封市顺河回族区解放路中段，项目占地400平方米，项目共建2口
井，其中1口取水井，1口回灌井，1座能源站房位于顺河回族区职工活动中心东北侧。项目总投资
56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3.2万元。
    二、《报告表》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规定，评价结论可信，我
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《报告表》所列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
进行建设。
    三、你公司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业经批准的《报告表》，并接受相关方的垂询。
    四、你公司应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确保各项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    （一）向设计单位提供《报告表》和本批复文件，确保项目设计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，
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保设施投资概算。
    （二）依据《报告表》和本批复文件，对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水、废气、噪声、固体废物
等污染，以及因施工对自然、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，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。
    （三）项目外排污染物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    1.废气。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废气治理措施。该项目为供暖项目，利用地下水热能为顺
河回族区政府及周边部分社区进行供热、夏季为顺河回族区政府新院制冷，运行过程中无废气排放
。
    2.废水。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废水治理措施。施工期项目钻井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沉淀后，澄
清液由泥浆泵泵回井下用于钻井筒，钻井液循环使用，不外排；洗井废水经压滤机去除岩石碎屑、
沙粒，经临时沉淀池沉淀后，用于施工场地及周边区域抑尘洒水；管道冲洗及试压废水清洁后用于
施工场地及周边区域抑尘洒水；生活污水依托社区化粪池处理后经污水管网排入开封市东区污水处
理厂进一步处理。营运期制备软水产生的含盐废水用于服务社区洒水抑尘。
    3.噪声。各厂界噪声排放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1类标准
要求。
    4.固废。项目固废应全部妥善处置或综合利用,一般工业固废暂存按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
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进行控制，严防二次污染。
   （四）如果今后国家或我省颁布污染物排放限值的新标准，届时你公司应按新的排放标准执行
。
    五、该项目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定开工建设的，其《报告表》应报我局重新审核；项
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
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    六、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 
  
  

2021年12月22日


